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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只供參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有關《上市規則》詮釋及要求個別指導的指引 

 

2008年 11月 28日 

(於2023年9月28日修訂) 

 

 

本指引的目的 

 

1. 本指引概述聯交所指導上市發行人詮釋及應用《上市規則》的程序，包括

上市發行人在要求個別指導時所須提供的資料。 

 

引言 

 

2. 聯交所履行其主要職責時，會就《上市規則》及上市相關的事宜提供指

引，以協助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履行他們根據《上市規則》而應盡的責

任，並鼓勵他們盡早諮詢聯交所的意見。  

 

個別指導 

 

3. 個別指導一般為根據個別上市發行人的具體情況或建議所發出的指引意

見。 

 

4. 視乎發行人所要求的指引性質及所呈報的具體事實及情況，上市科在某

些個案中所發出的指導意見具有決策的效力。在這些情況下，上市發行

人有權根據《上市規則》所載的覆核程序，要求覆核上市科的裁定或決

定。在其他情況下，上市科或會只發出非正式指導意見，例如提述可能

會適用於所述情況的《上市規則》條文，或點出上市發行人在分析如何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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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上市規則》事宜時所應考慮的因素等。在那些情況下，上市科不會作

出裁定或決定，而所發出的指導意見亦不具約束力。  

 

如何提出個別指導的要求 

 

 以書面或口頭形式提出要求 

 

5. 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可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向上市科內負責組別人員提出

個別指導的要求。有關負責上市公司之聯繫人的聯絡資料，可查閱香港

交易所網站「聯絡、查詢及投訴」項下的「香港交易所上市科內負責上市

公司之聯繫人」欄目。 

 

 

 

6. 上市科或會在下列情況下（但並不包括所有情況）發出口頭指導意見：  

 

- 有關交易尚處於初期階段，上市發行人只尋求方向性指導。 

 

- 查詢只屬一般性質，上市科只提請查詢人注意哪些具體的《上市規

則》條文或過去曾刊發的詮釋。   

 

- 查詢涉及的事宜簡單直接，並且已有一套案例可以依循，而眼前個案

的事實及情況亦與過往案例相若。  

 

7. 如口頭問題涉及複雜或重要的事宜又或需要聯交所行使酌情權，又或者

在其他上市科認為較合適的情況之下，上市科或會請有關人士將其要求

的詳情以書面呈交，以便上市科能作更全面的考慮。在適當的情況下，

上市科人員可能會以口述指導的方式給予一般意見；若上市發行人要求

更確切的意見或要求聯交所作出裁定，上市科人員可能會建議上市發行

人以書面提出要求。 

 

8. 若上市發行人以書面提出指導要求，聯交所一般也會以書面發出指導意

見，讓其曾提供的意見均留有清晰紀錄，方便日後參照。 



 

 3 

 

 須呈交予聯交所的資料 

 

9. 要求個別指導的人士有責任向聯交所提供一切有關的重要資料，讓聯交

所能適當地評估有關情況並作出回應。  

 

10. 要求個別指導的人士應提供相關的重要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

項： 

 

(1) 與要求個別指導有關的交易／事宜的描述及其背後牽涉的實際情

況； 

 

(2) 其擬尋求指導的《上市規則》條文； 

 

(3) 其擬尋求指導的《上市規則》條文所適用或將會適用的上市發行人及

其他有關人士；及 

 

(4) 上市發行人對有關《上市規則》條文於應用在其個案的意見，包括上

市發行人就其個案的重要事實而對有關規則條文所進行的分析。 

 

11. 聯交所會在有需要時要求上市發行人提供進一步資料。  

 

 

 

 

聯交所對個別指導要求的回應 

 

正式指導意見 

 

12. 上市發行人可要求聯交所對其個案發出正式指導意見，而聯交所或會因

應要求而作出裁定或決定。這情況一般發生在下列情形：《上市規則》規

定上市發行人須事先取得聯交所的同意／確認，方可繼續進行其建議。

此外，上市發行人也可能會因為需要確定《上市規則》在其個案的應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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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聯交所發出正式指導意見。  

 

13. 若情況確實需要聯交所向提出要求的上市發行人發出具體指導意見，聯

交所的回應一般會包括以下資料：  

 

- 聯交所發出的指導意見，包括其因應上市發行人呈交的資料而對有

關《上市規則》條文所作出簡要的分析，以及其意見或決定的依據基

礎；  

 

- 若聯交所與上市發行人持有不同意見，則聯交所所作決定簡要的理

據；及 

 

- 給上市發行人所發出的指導意見的相關限制。 

 

14. 聯交所向上市發行人發出的正式指導意見都是根據個別個案的具體事實

及情況而作出。假如要求指導的上市發行人已提供所有重要資料，上市

發行人一般也可倚賴有關的指引。聯交所作出的裁決或決定將對上市發

行人具約束力（除非上市發行人要求覆核該決定）。  

 

15. 假如上市發行人不接受聯交所作出的裁定或決定，可按《主板規則》第二

B 章／《創業板規則》第四章的程序要求覆核有關裁定或決定。  

 

非正式指導意見 

 

16. 在某些情況下，上市科可能會根據查詢人提供的資料，並按照其認為合

理的條款及條件，以發出非正式的指導意見的方式來回應查詢。此情況

一般基於以下原因： 

 

(1) 查詢人不願意或未能指明所尋求的意見是與誰人有關；  

 

(2) 查詢人就個別《上市規則》條文的詮釋尋求指導意見時，並沒有提供

任何具體情況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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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市發行人只是就一個初步建議作出查詢，希望就若干《上市規則》

條文的詮釋和應用諮詢上市科的意見，以便釐清其可恰當進行有關

建議的依據基礎；及／或 

 

(4) 查詢人就個別交易／事宜作出查詢，但並無呈交所有重要資料，讓

聯交所可對該個案作出裁決或決定。 

 

17. 聯交所向上市發行人發出的非正式指導意見可能包括：有關《上市規則》

條文背後的原則，以及上市科對查詢人所提出事宜的初步看法和意見。

這些上市科的看法或意見概無約束力。  

 

上市發行人何時獲得回應 

 

18. 上市發行人提出指導要求後，上市科需要充足的時間去研究並作適當回

應。儘管如此，聯交所回應每個個案所需的時間，要視乎涉及事宜的複

雜程度、過往曾否處理過相類似個案，以及上市發行人作出要求時有否

提供充足資料等因素。此外，若個別的指導要求涉及以往不曾遇過的、

具爭議性的或敏感的事項，以致影響一般政策而必須經由上市委員會考

慮，或者上市科希望就該事項向上市委員會尋求指引，回應過程則會較

長。  

 

19. 上市科將盡力適時回應任何指導要求。一般而言，有關慣常或簡單直接

的事宜的口頭查詢可即日處理。至於書面查詢，上市科一般也會在收到

查詢後 5 個營業日內作初步回應。  

 

上市發行人所獲個別指導意見的效力 

 

20. 聯交所向上市發行人發出的指導意見，一般是以發出指導意見時已有的

具體事實及情況作為依據。若其後這些事實或情況有變，又或發現上市

發行人遺漏了對分析有重要影響的事實，聯交所先前所發出的指導意見

即不再有效。  

 

有關詮釋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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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監察部人員就《上市規則》的詮釋或其應用所提出的意見時有不被外界接

受的情況。這類形的糾紛大部份會由監察部人員與有關上市發行人、其

董事或其專業顧問解決。假如上市發行人不接受監察部人員的意見，他

們會就其初步意見作內部覆核，而不會損害上市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

所享有的覆核權利。 

 

22. 該內部覆核一般會以上市科高級管理人員會議的形式，或向上市科高級

管理人員作出諮詢的形式進行，上市科主管通常會參與這個覆核過程。

在這些會議上，有關要求給予指導意見的具體情況會進行討論。在這些

覆核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將視作上市科就該事項經仔細考慮後作出的決

定。 
 

  

 


